附件3

作品原创承诺书

承诺人已充分知晓且自愿接受《南县文旅宣传口号和形象标识（LOGO）征集活动》各项规则（以下简称“征集活动”），并向主办方承诺如下：

一、承诺人保证其为参加征集活动的创作者，对应征作品拥有完整、排他的著作权。

二、承诺人保证其应征作品为原创作品，除参加本征集活动外，未曾以任何形式发表过，也未曾以任何方式为公众所知。

三、承诺人保证其在社会范围内未曾自行或授权他人对应征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或开发。自应征作品提交起至本征集活动评选结果揭晓前，承诺人不会自行或授权他人对应征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或开发。

四、承诺人保证，除主办方书面许可的情形外，无论何时何地，承诺人不以任何形式发表、宣传和转让其应征作品或宣传其应征行为。

五、承诺人确认，应征作品一旦成为南县文旅宣传口号和形象标识（LOGO）征集活动入选作品，该作品的一切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对作品的一切平面、立体或电子载体的全部权利）即归主办方所有。主办方有权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开发、修改、授权、许可或保护等活动。承诺人除根据《征集公告》获相应奖励外，无其他任何权利主张。

六、承诺人保证其应征作品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如因承诺人的应征作品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或因承诺人的其他过错而使主办方遭受任何名誉或经济上的损失，主办方均有权要求承诺人采取足够而适当的措施，以保证主办方免受上述损失。主办方同时保留向承诺人追究和索赔的权利。

七、承诺人保证其承诺真实可靠，并善意履行本承诺。如有违反而导致主办方损害的，承诺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主办方同时保留取消承诺人应征资格的权利。

八、本承诺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九、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和/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投稿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